
 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做好政府网站内容保障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
近日，通过监测发现，市政府门户网站“部门信息公开”

栏目中，我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国税局、气象局、临沂海关、

沂沭河水利管理局、供销社、地震局、公积金管理办公室、经

济技术开发区、粮食局、金融工作办公室、环保局、体育局等

单位已超过 3个月未更新，“临沂商城”栏目中的“商贸动态”

超过 2 周未更新，不符合国办网站普查的更新要求，已达到扣

分和通报条件。请各单位尽快整改，确保及时更新，并于 3 月

25 日下午 5 点前将整改情况盖章后通过传真反馈给市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办公室，整改情况将作为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年度考

核得分的重要依据。 

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对全国各地政府网站开展周期性监测，

请各单位加大对本单位政府网站的自我监测力度，彻底消除内

容更新不及时、信息发布不准确、交流互动不回应、服务信息

不实用等问题。 

传真号：8315500；联系电话：87270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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